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財務金融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

學

分

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經濟學  - - 先修  

會計學  - - 先修  

統計學  - - 先修  

投資學 3 3  必修  

財務管理 3 3  必修  

財務管理 3  3 必修  

貨幣銀行學 2 2  必修  

貨幣銀行學 2  2 必修  

金融市場 3  3 必修  

財務報表分析 3 3  必修  

國際金融 2 2  必修 2 選 1 

國際財務管理 2  2 必修 2 選 1 

本系其他專業課程 8  任選必修科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9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21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其他專業課程(8 學分)。 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9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 

 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企業管理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
分
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經濟學 -   先修  

會計學 -   先修  

統計學 -   先修  

財務管理 3  3 指定必修  

行銷管理 3 3  指定必修  

人力資源管理 3 3  指定必修  

作業管理 3 3  指定必修  

管理資訊系統 3 3  指定必修  

本系其他專業課程 9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4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
由學分。 
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15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其他專業課程(9 學分)。 
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4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 

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保險金融管理系應修科目表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
分
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經濟學 6 3 3 先修  
微積分 4 2 2 先修  
統計學 6 3 3 先修  
保險學 2 2  指定必修 學年課 

保險學 2  2 指定必修 學年課 
保險法 2 2  指定必修  
人壽保險 2 2  指定必修 學年課 

人壽保險 2  2 指定必修 學年課 

火災保險 2 2  指定必修  
汽車保險 2  2 指定必修  
風險管理 3  3 任選必修  
社會保險 2  2 任選必修  
保險行銷 2 2  任選必修  
財產保險核保實務 2 2  任選必修  
財產保險理賠實務 2  2 任選必修  
人壽保險核保實務 2  2 任選必修  
人壽保險理賠實務 2 2  任選必修  
再保險 2 2  任選必修  
保險經營 2 2  任選必修  
保險會計與稅法 2 2  任選必修  
高等統計學 3 3  任選必修  
保險數學 2 2  任選必修  
本系其他專業課程 6    
最低應修學分 20    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
由學分。 
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14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任選必修課程(6 學分)。 
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0 學分。 

註：若因本系課程規劃異動（課程更名、停開、或學分數調整），輔系應修科目可

以替代課程方式處理，其最低應修學分亦配合調整。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修習說明： 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會計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會計學    先修  

經濟學    先修  

會計學(三) 4 4  指定必修  

會計學(四) 4  4 指定必修  

成本及管理決策會計 6 3 3 指定必修  

審計學 6 3 3 指定必修  

本系其他必修課程 8 8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8 28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20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其他必修課程(8 學分)。 
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8 學分。 

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
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

輔 系
課 程 別

備

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

輔 系
課 程 別

備註 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 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休閒事業管理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管理學  2~3 V  先修  

休閒遊憩觀光概論 3 V  先修 「休閒遊憩觀光概論」或

「觀光學概論」二擇一。 觀光學概論 3 V  先修 

本系專業必修課程 8   指定必修  

本系其他專業課程 12  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0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本系專業必修課程 8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其他專業課程 12 學分。 
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0 學分。 

 

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□無需修正   ■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
修原則說明
(請註明是否適
用已申請學生)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 程 別
備註 科目

代碼 
應修科目名稱 

學分數 輔 系 
課程別 

備註 
上 下 上 下 

管理學 2~3 先修  02902 管理學 － 先修  配合實際課
程名稱及學
分數異動進
行修訂，並
適用已申請
學生。 

休閒遊憩觀光概論 3  先修 
「休閒遊憩觀光概
論」或「觀光學概論」
二擇一。 

00724 休閒遊憩觀光概論 3  先修  

觀光學概論 3  先修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修習說明：  
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應繳交其他資料 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
其他規定 

每學期人數
上限為 7 名 
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 
分 
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經濟學    先修 不限 

管理學    先修 不限 

統計學    先修 不限 

行銷管理 3 3  指定必修  

流通業管理 3  3 指定必修  

物流管理 3 3  指定必修  

行銷研究 3 3  指定必修  

連鎖企業管理 3  3 指定必修  

行銷與流通企劃實務(服務學習) 3  3 指定必修  

本系其他專業課程 6  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4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18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其他專業課程(6 學分)。 
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4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
      

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銀髮產業管理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
備註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銀髮產業概論 3 3  指定必修  

老人心理學 2  2 指定必修  

本系專業必修課程 8   選修必修  

本系專業選修課程 7   選修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0    

其他規定：須附歷年成績之全系排名。 

修習說明：  

(一)指定必修科目：5學分。 
(二)任選必修科目： 

1.本系其他專業必修課程 8 學分。 
2.本系專業選修課程 7 學分。 

 (三)最低應修學分：20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 程 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 程 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 105 學年度營建工程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學分數 輔系課程

別 
備註 

上學期 下學期 

營建工程概論 2 2  指定必修  

工程靜力學 3 3  指定必修  

營建材料 2 2  指定必修  

測量學 2 2  指定必修  

工程法律 3  3 任選必修  

施工圖繪製 4 4  任選必修  

土壤力學(一) 3 3  任選必修  

基礎工程 3  3 任選必修  

材料力學 4  4 任選必修  

結構學(一) 3 3  任選必修  

鋼筋混凝土設計(一) 3  3 任選必修  

工程管理 3  3 任選必修  

工程估價 3  3 任選必修  

營建材料試驗 1  1 任選必修  

施工測量實習 1  1 任選必修  

工程統計(一) 3  3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1 21   

修習說明：(一)指定必修科目：9 學分。 
(二)任選必修科目：任選必修 34 學分中自由選修(12 學分)。 
(三)最低應修學分：21 學分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
      

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標準與條件 

應繳交其他資料 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工業工程與管理概論(一) 3 3  指定必修  

工業工程與管理概論(二) 3  3 任選必修  

工程統計(一) 3 3  任選必修  

工程統計(二) 3  3 任選必修  

作業研究(一) 3  3 任選必修  

工作研究 3 3  任選必修  

品質管制 3 3  任選必修  

生產管理 3 3  任選必修  

人因工程 3 3  任選必修  

設施規劃 3  3 任選必修  

工程經濟 3  3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1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指定必修科目：3學分。 
(二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任選必修(18 學分)。 
(三)最低應修學分：21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 



 
 
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應用化學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微積分    先修  

計算機概論    先修  

普通化學(一) 3 3  指定必修  

普通化學(二) 3  3 指定必修  

分析化學(一) 3  3 指定必修  

分析化學(二) 3 3  指定必修  

材料科學導論 2 2  指定必修  

生物技術概論 2 2  指定必修  

本系系訂必修科目 8 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4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16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系訂必修科目(8 學分)。 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4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環境工程與管理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微積分    先修  

計算機概論    先修  

污水工程 3  3 指定必修 

工程類 
空氣污染學 3 3  指定必修 

環境化學 3 3  指定必修 

固體廢棄物處理 3 3  指定必修 

環境影響評估 3 3  指定必修 

管理類 環境管理系統 3  3 指定必修 

環保法 3  3 指定必修 

最低應修學分 21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工程類：共 12 學分 

管理類：共 9學分 
(三)最低應修學分：21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
      

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建築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輔系課程

別 
備註 
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建築設計(一)    先修  

建築設計(二)    先修  

建築設計(三) 4 4  指定必修  

建築設計(四) 4  4 指定必修  

建築設計(五) 4 4  指定必修  

建築設計(六) 4  4 指定必修  

建築構造與施工(一) 2 2  指定必修  

建築構造與施工(二) 2  2 指定必修  

建築物理環境(一) 2 2  指定必修  

建築設備(一) 2 2  指定必修  

建築結構學 3  3 指定必修  

建築結構系統 2 2  指定必修  

敷地計畫 2  2 指定必修  

營建法規 2  2 指定必修  

建築計畫 2 2  指定必修  

都市設計 2  2 指定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37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37 學分。 
(三)最低應修學分：37 學分。 
註：若要具備考建築師資格，輔系生須自行參考考選部應考資格必備科目並請自行修足。 
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
      

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

所有學分須以正常學期內修
習為準，除學期成績不及格
者可以暑修學分為認定基準
外，其餘任何單獨修習暑修
課程之學分皆不予計算。 

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工業設計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設計素描(一)    先修  

設計素描(二)    先修  

設計圖學(一)    先修  

設計圖學(二)    先修  

基本設計(一) 3 3  指定必修  

基本設計(二) 3  3 指定必修  

產品設計(一) 3 3  指定必修  

產品設計(二) 3  3 指定必修  

產品設計(三) 4 4  指定必修  

產品設計(四) 4  4 指定必修  

專題設計 10 5 5 指定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30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30 學分。 

(三)最低應修學分：30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 

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視覺傳達設計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
分
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數位繪圖設計    先修 可用原系相關課程抵免 

數位影像處理    先修 可用原系相關課程抵免 

素描 4 2 2 指定必修 學年課 

基本設計(一) 2 2  指定必修  

基本設計(二) 2  2 指定必修  

設計技法(一) 2 2  指定必修  

設計技法(二) 2  2 指定必修  

色彩調查與應用 2 2  指定必修  

設計概論 2  2 指定必修  

文字造形(一) 2 2  指定必修  

文字造形(二) 2  2 指定必修  

編輯設計 4 2 2 指定必修 
學年課 
(需先修過數位影像處理及文字造形) 

視覺傳達設計 4 2 2 指定必修 
學年課 
（需先修過數位繪圖設計及數位影像處理） 

最低應修學分 2 28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28 學分。 
(三)最低應修學分：28 學分。 

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□無需修正   ■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
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應修科目名稱 

學分數 輔 系
課 程 別

備註 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 程 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設計技法(一) 2  指定必修  設計技法 2  指定必修 學年課 將原學年課(設計技法)改為學期課 
追認 104 學年度前已申請學生 

設計技法(二)  2 指定必修  設計技法  2 指定必修 學年課 

文字造形(一) 2  指定必修  文字造形 2  指定必修 學年課 原學年課(文字造形)改為學期課 
追認 104 學年度前已申請學生 

文字造形(二)  2 指定必修  文字造形  2 指定必修 學年課 

修習說明：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景觀及都市設計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景觀設計（一）    先修  

景觀設計（二）    先修  

景觀設計（三） 4 4  指定必修  

景觀設計（四） 4  4 指定必修  

景觀與都市設計（一） 4 4  指定必修  

景觀與都市設計（二） 4  4 指定必修  

依入學年度之課程規劃，必修科目任選
2門 

4 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0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16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依入學年度之課程規劃，必修科目任選 2門(4 學分)。 
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0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
前一學年每學期成績平均達 75 分
以上，或其成績名次在 75 分以上，
體育、軍訓成績均及格者。 

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傳播藝術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影視概論 2 2  指定必修  

傳播理論 2  2 指定必修  

廣告概論 2  2 指定必修  

新聞學原理 2  2 指定必修  

電影藝術 2 2  指定必修  

藝術概論 2 2  指定必修  

傳播法規 2  2 指定必修  

媒體分析與批評 2  2 指定必修  

本系專業課程中自由選修 8 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4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指定必修科目：16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專業課程中自由選修(8 學分)。 
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4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
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

輔 系
課 程 別

備

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

輔 系
課 程 別

備註 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本學年期人數
上限為 5人 
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
成績規定：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
達 75 分以上，或全班百分比前 20％，並
且操行成績在 80 分以上。 

 

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應用英語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大一英文    先修 
詳見「其他規定」 

大二英文    先修 

語言學概論(一) 2 2  指定必修 語言教學學程 
語言學概論(二) 2  2 指定必修 語言教學學程 

英語教學理論 3 3  指定必修 語言教學學程 

英語教學實務 3  3 指定必修 語言教學學程 

英語教學類專業選修課程 9 9 指定選修 語言教學學程 

自由選修本系開設之課程 4 4 指定選修 語言教學學程 

個體經濟學 2 2  任選必修 國際企業語文學程 
總體經濟學 2  2 任選必修 國際企業語文學程 

商務談判 2 2  任選必修 國際企業語文學程 

商用英文閱讀 3 3  任選必修 國際企業語文學程 

商用英文寫作 3  3 任選必修 國際企業語文學程 

自由選修本系開設之課程 11 11 指定選修科目 國際企業語文學程 

最低應修學分 23 23   

修習說明： 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語言教學學程 10 學分，國際企業語文學程 12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語言教學學：英語教學類專業選修課程(9 學分)及自由選修本系開設之課程(4 學分)。 

國際企業語文學程：自由選修本系開設之課程(11 學分)。 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3 學分。 
(五)本系輔系生須就以上兩個本系專業學程中，擇一選讀。 
(六)若主系與輔系講授科目學分不同，可以多抵少(少不可抵多)，但不計入輔系學分。仍需再本系修足 23 個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 程 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 程 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□無需修正  ■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標準與條件 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其他規定 

每學年度人數上限為 10
人。實際錄取人數，由本系
審議小組依複試結果審議
決定該年度錄取人數。 

符合本校各系
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
定 

無 

大一英文上、下學期平均成績須達 80 分以
上或大一英文與大二英文總平均成績須達
80 分以上。符合申請資格者，可參加本系
複試。 

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幼兒保育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
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幼兒發展 3 3  指定必修  

幼兒觀察 2  2 指定必修  

嬰幼兒遊戲 2  2 指定必修  

幼兒園教保見習 2 2  指定必修  

幼兒教保概論 2 2  指定必修  

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3 3  指定必修  

教保行政 2  2 任選必修  

特殊幼兒教育 3  3 任選必修  

幼兒文學 2 2  任選必修  

幼兒韻律活動教學 2 2  任選必修  

幼兒園教材教法 I 2 2  任選必修  

幼兒園教材教法 II 2  2 任選必修  

兒童福利 2 2  任選必修  

幼兒園、家庭與社區 2  2 任選必修  

幼兒環境規劃與服務學習 2 2 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0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指定必修科目：14 學分。 
(二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任選必修課程(6 學分)。 

(三)最低應修學分：20 學分。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
      

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
施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社會工作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社會工作概論 3 3  指定必修  

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3  指定必修  

社會個案工作 3 3  指定必修  

社會團體工作 3  3 指定必修  

社區工作 3  3 指定必修  

服務方案設計與評估 3  3 指定必修  

社會福利行政 3 3  指定必修  

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3 3  指定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4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指定必修科目：24 學分。 

(二)最低應修學分：24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■無需修正   □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科目
代碼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資訊管理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資料結構 3 3  指定必修  

資料庫管理系統 4  4 指定必修  

電腦網路 3  3 指定必修  

電腦網路實作 2 2  指定必修  

資訊管理導論 3 3  指定必修  

程式設計 3 3  指定必修  

進階程式設計 3  3 指定必修  

本系系訂必修科目 6 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27   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21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系訂必修科目(6 學分)。 
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7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□無需修正   ■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 程 別
備註 應修科目名稱 

學分數 輔 系
課程別

備註 
上 下 上 下 

電腦網路實作 2 2 指定必修  電腦網路實習 2 2 指定必修  適用已申請學生 

          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

 
 

朝陽科技大學105學年度資訊工程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應修科目名稱 
學
分
數 

學分數 
輔系 
課程別 

備註 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計算機概論  3  先修  
微積分  3  先修  

數位系統 3 3  指定必修  
資料結構 3 3  指定必修  
計算機組織與結構 3 3  指定必修  
作業系統 3  3 指定必修  
程式設計 2 2  任選必修 

需同時修習「程式設計」與「程式設計實作」合計認列為 1 科 
程式設計實作 1 1  任選必修 
組合語言 2 2  任選必修 

需同時修習「組合語言」與「組合語言實作」合計認列為 1 科 
組合語言實作 1 1  任選必修 

電子學 3  3 任選必修  
線性代數 3  3 任選必修  
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2  2 任選必修 需同時修習「物件導向程式設計」與「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實作」

合計認列為 1科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實作 1  1 任選必修 
電腦網路 3 3  任選必修  
工程數學 3 3  任選必修  
機率與統計 3  3 任選必修  
微處理機系統 2  2 任選必修 需同時修習「微處理機系統」與「微處理機系統實作」合計認

列為 1科 微處理機系統實作 1  1 任選必修 
離散數學 3 3  任選必修  
演算法 3  3 任選必修  
最低應修學分 27    

修習說明： 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12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任選必修課程(15 學分)，任選 5 科，合計 15 學分。其中若選讀「實作」課程需同時修習 

其對應的課程，才得合計認列為 1 科。例如「程式設計」與「程式設計實作」需同時修習合計認列為 1 科。 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7 學分。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□無需修正   ■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
註 應修科目名稱 

學分數 輔 系
課程別 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程式設計 2  任選必修  程式設計 3  任選必修  需同時修習「程式設計」與「程

式設計實作」合計認列為 1科 程式設計實作 1  任選必修       
組合語言 2  任選必修  組合語言 3  任選必修  需同時修習「組合語言」與「組

合語言實作」合計認列為 1科 組合語言實作 1  任選必修       

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2 任選必修 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3 任選必修  需同時修習「物件導向程式設
計」與「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實作」
合計認列為 1科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實作  1 任選必修       

微處理機系統  2 任選必修  微處理機系統  3 任選必修  需同時修習「微處理機系統」與
「微處理機系統實作」合計認列
為 1科 

微處理機系統實作  1 任選必修 
 

   
  

修習說明： 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

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12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任選必修課程(15 學分)，

任選 5 科，合計 15 學分。其中若選讀「實作」
課程需同時修習其對應的課程，才得合計認
列為 1 科。例如「程式設計」與「程式設計
實作」需同時修習合計認列為 1 科。 
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7 

修習說明： 
(一)先修科目不計入輔系應修學分中，但於輔系

加修之先修課程可計入本系之自由學分。 
(二)指定必修科目：12 學分。 
(三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任選必修課程(15 學

分)，任選 5 科，合計 15 學分。 
 
 
 
(四)最低應修學分：27 學分。 

配合課程修改修習說明。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標準與條件 

應繳交其他資料 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其他規定 

5 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無  



 
 

 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資訊與通訊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學分數 

輔系課程別 備註 
上
學
期 

下
學
期 

進階程式設計 3  3 指定必修  

計算機概論 3 3  指定必修  

電腦網路 3 3  指定必修  

電腦網路實作 3  3 指定必修  

程式設計 3 3  指定必修  

訊號與系統 3 3  指定必修  

通訊系統與實習 3 3  指定必修  

本系大三以上專業科目 9  任選必修  

最低應修學分 30    

註：因本系課程規劃異動，輔系應修科目亦配合調整。 

修習說明： 

(一)指定必修科目：21 學分。 
(二)任選必修科目：本系大三以上專業科目(9 學分)。 

(三)最低應修學分：30 學分。 

 

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表 

□無需修正   ■修正如下： 

105 學年度新輔系課程 104 學年度前輔系課程 修訂及重補修原則說明 

(請註明是否適用已申請學生) 應修科目名稱 
學分數 輔 系

課程別
備註 應修科目名稱 

學分數 輔 系
課程別

備註 
上 下 上 下 

進階程式設計  3 指定必修  資料結構  3 指定必修  課程更名，適用已申請學生

電腦網路實作 3  指定必修  資訊網路實習  3 指定必修  
課程更名及異動學期，適用
已申請學生 

修習說明： 

 

修習說明： 

 
 

 

可接受輔系學生之名額、標準與條件一覽表 

■無需修正  □修正，請以紅字更正 

可接受輔系 
學生之名額 

標準與條件 
應繳交其他資料 

（在校歷年成績表外） 
其他規定 

不限 
符合本校各系設置輔系實施
辦法第三條規定 

無  

 

 


